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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若國際突然發生重大金融風暴，嚴重影響我國之產業及國民經濟，為應付此項財政經濟上

之重大變故，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僅得於立法院休會期間，經行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令，為必要之處置 

總統得發布緊急命令，但須於發布後十日內提交立法院追認  

總統發布緊急命令時須依緊急命令法之規定  

總統發布之緊急命令，如立法院不同意時，該緊急命令溯及發布時失效 

  憲法第 73 條規定「立法院委員在院內所為之言論及表決，對院外不負責任」，是為立法

委員之「言論免責權」。請問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言論免責權的目的是要讓立法委員行使職權無所顧慮，以便於監督政府，故應作最大程

度之界定  

「對院外不負責任」，包含不負相關民事責任、刑事責任，及立法院的相關紀律違反的

懲戒責任  

立法委員參加電視台政論節目所發表的言論，不享有言論免責權  

立法委員在休會期間，不受言論免責權的保障 

  下列何者不得提出公民投票案？ 

直轄市議會  

  

總統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政黨解散之案件，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應由行政院移送  

關於政黨解散之案件，應由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以解釋為之  

  

 

  依據司法院解釋，下列那一選項正確？ 

特別公課以一般國民為課徵對象    

特別公課收入原則上歸入公庫  

  有關憲法上人民之納稅義務，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人民的納稅義務應符合租稅法律主義  

租稅法律主義適用於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率、納稅方法等構成要件及租稅稽

徵程序  

減免繳稅的事項不適用租稅法律主義  

租稅法律主義並不禁止法律基於特定目的，具體明確的授權行政機關以命令規定納稅的

義務 

  依司法院釋字第 539 號解釋，庭長、審判長與法官之關係，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兼任庭長之法官與未兼行政職務之法官，二者就法官本職在法律上得享有之權利及利益

皆無差異  

憲法第 81 條所保障之身分對象，應包括職司獨立審判之法官與監督司法行政事務之庭

長  

審判長係為統一指揮訴訟程序而設  

權之行使及對案件之評決，其權限與庭員並無不同 

  依司法院釋字第 580 號解釋，憲法第 143 條第 4 項扶植自耕農之農地使用政策，以及憲

法第 153 條第 1 項改良農民生活之基本國策，主要係為何種目的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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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農地歸屬程序     

   

  甲當選我國總統，依總統職權發布命令，下列何者須經行政院院長之副署？ 

甲任命乙出任行政院院長  

甲提名丙出任考試院院長，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丙為考試院院長  

甲解散立法院之命令  

甲於建國 100 年國慶時，發布大赦命令 

  依司法院解釋，下列何者錯誤？ 

稅法之內容應符合量能課稅原則  

財政部規定：查獲短漏報銷售額始提出進項憑證者，不准扣抵銷項稅額，尚不違憲 

財政部規定：偏遠或服務性路線之補貼收入應課營業稅，尚不違憲  

所得稅法就扣繳義務人及違背扣繳義務之處罰等規定，尚不違憲 

   某公立國小校長甲，因篤信基督教，而要求全校學生在例行性朝會時一起禱告。請問：根

據憲法及教育基本法的規定，甲的行為是否合憲？ 

因是校長的治校理念而屬合憲   

因違反宗教信仰自由而違憲  

  有關於猥褻性言論，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猥褻性言論完全不受言論自由保障  

猥褻性言論包含暴力、性虐待與人獸性交而欠缺藝術、醫學或教育價值的言論 

雖不含有暴力、性虐待與人獸性交，但仍足以刺激或滿足性慾，而令一般人感覺不堪呈

現於眾或不能忍受的資訊亦屬於猥褻性言論  

雖不含有暴力、性虐待與人獸性交，但仍足以刺激或滿足性慾，而令一般人感覺不堪呈

現於眾或不能忍受的資訊或物品，只要採取適當之安全隔絕措施，則不屬於散布猥褻物

品  

  勞工保險旨在保障勞工生活安定，以符合憲法第 153 條保障勞工生活的國家目標。請問：

根據司法院釋字第 609 號解釋，勞工保險在我國的定位為何？ 

屬商業保險，且具強制投保的性質   

  

   

 

  下列何者不是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之基本國策？ 

設置國家基因資料庫   

促進現代醫藥之研究發展   

  下列有關基本權效力之論述，何者錯誤？ 

基本權第三人效力，是指基本權條款適用於私人之間的法律關係  

基本權可以作為客觀規範的拘束力  

基本權可以作為刑事法院法官認定法律違憲而拒絕適用該法律之依據  

基本權具有作為個人權利的效力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考試院院長，依循憲政慣例，得不受立法院各種委員會邀請列席備詢  

檢察官因依法不受外部干涉，不必到立法院司法委員會備詢  

公平交易委員會委員因依法獨立行使職權，故無應立法院各種委員會邀請到會說明之義

務  

司法院院長，本於司法獨立，不得於立法院開會時，列席陳述意見 

  憲法第 75 條規定：「立法委員不得兼任官吏」，請問在下列敘述中，何者為本條文在憲

法解釋上的合理推論或敘述？ 

法條上僅言及不得兼任「官吏」，故官吏以外的職務即可兼任  

如果立法院在廣播電視法中規定立法委員不得擔任民營電台的董事，因為此一職位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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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吏」，此一規定即有違憲之嫌  

容而定  

本條文僅指「立法委員」，因此「地方民意代表」於解釋上即不受此一拘束，而可兼任

官吏 

  下列關於立法院提出「不信任案」之敘述，何者正確？ 

立法院經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連署，始得對行政院院長提出不信任案  

不信任案提出九十六小時後，立法院應於二十四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之  

經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不信任案，行政院院長應於當日離職  

不信任案如未獲通過，一年內不得對同一行政院院長再提不信任案 

  依司法院解釋，有關職業自由，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立法者所欲限制者，如屬從事特定職業之個人應具備之專業能力或資格，例如知識、學

位、體能等，須有重要公共利益存在  

立法者所欲限制者，如屬對從事特定職業之條件限制，非個人努力所可達成，例如行業

獨占制度，須有保護特別重要之公共利益始得為之  

關於從事工作之方法、時間、地點等執行職業自由，立法者不得僅為追求一般公共利益

即予以限制  

對職業自由之限制，因其內容之差異，在憲法上有寬嚴不同之容許標準 

  某甲經營化工廠，因排放廢氣而造成附近居民的身體受到傷害，該縣市環保局於是依空氣

污染防制法對某甲處以罰鍰。請問：該縣市環保局對某甲的處分係屬何種基本權功能的展

現？ 

    

  

  有關私立大學對學生之退學處分，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私立大學學生受退學處分如有不服，可逕行提起民事訴訟以資救濟  

私立大學學生受退學處分如有不服，可逕行提起行政訴訟以資救濟  

私立大學學生受退學處分如有不服，可自行選擇循私法或公法救濟  

私立大學學生受退學處分如有不服，可先於校內提出申訴，再向教育部訴願 

  承上題，有關私立大學以學則規定「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達該學期修

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者，應令退學」之所謂「二一退學」規定，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學則之二一退學規定，涉及大學對學生學習權之剝奪，屬法規命令之性質，應有法律授

權依據  

學則之二一退學規定，涉及大學對學生學習能力之評價，屬大學自治之範圍，如無法律

另行規定，則大學得自為規定  

，無論有無法律規

定，大學均得自為規定  

 

  下列有關農田水利會之敘述，何者錯誤？ 

農田水利會為公法人  

凡在該農田水利會事業區域內之私有耕地之承租人均為農田水利會之當然成員 

農田水利會並非自治團體，未擁有自治權限  

各農田水利會依據農田水利會組織通則之授權，訂定自治規章規範「餘水使用費」徵收

事宜，並未違反法律保留原則 

  下列何者屬於獨立機關？ 

訴願審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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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物法律地位消滅之原因，不包括下列何者？ 

廢止公用    

  

  下列何者不屬於受委託獨立行使公權力之私人？ 

協助交通警察大隊拖吊違規車輛之民間業者  

代替監理站（所）實施車輛定期檢驗之民間汽車修配廠  

作成學生退學處分之私立大學  

代替政府實施紡織品輸出配額分配之中華民國紡織業拓展會（簡稱紡拓會） 

  某直轄市制定某自治條例，條文中附有罰則。下列有關罰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罰鍰之處罰，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上限，並得規定連續處罰  

得規定吊銷執照  

  

 

  承上題，有關該附有罰則之自治條例的敘述，何者錯誤？ 

應冠以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    

  

  依大法官之解釋，下列何者非屬行政處分？ 

公務人員於所屬機關內部同職等職位之調整   

  

   

 

  下列何者為行政機關之權限委託？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民間團體辦理進口汽車排氣檢驗，並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名義准

駁  

交通部（或監理站）委託民間業者辦理汽車定期檢驗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委託國立臺灣大學辦理專利案件之鑑定  

財政部關稅總局委託政府駐外機構查證進口貨品市場價格 

  王小明於路邊停車格內停車，主管機關因該處地下水管破裂，急需 

處理，遂請他人將其車移至適當地點，試問該項措施之性質為何？ 

       

  承上題，王小明事後檢查車輛時，發覺車輛之底盤因移置而受損，其救濟途徑為何？ 

向執行機關請求損失補償    

向實施移置者提起異議   

  下列何者為行政程序法上所定義之法規命令？ 

公營造物所訂定之營造物規則  

  

  

依據法律授權所訂定之施行細則 

  有關授益行政處分之撤銷，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處理授益行政處分得否撤銷時，「信賴保護原則」與「依法行政原則」呈現對立狀態 

受益人之信賴值得保護時，撤銷授益行政處分後，行政機關應補償受益人信賴利益之損

失  

受益人對於重要事項提供不正確資料，致使行政機關依該資料作成行政處分，受益人之

信賴仍值得保護  

 

  甲收到年度繳交房屋稅之通知單，但該通知單上漏未記載該房屋之座落地址及發單機關名

稱，則該課稅處分之效力為何？ 

得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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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司法實務之見解，下列何者屬行政契約之行為？ 

公立學校通知教師不續聘    

請求軍校退學學生償還公費   

   A 公司因未依證券交易法規定公開其財務預報，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乃裁處其新臺

幣 20 萬元之處分。A 公司不服循序提起行政爭訟，行政法院審理中，證券管理法規修

正，刪除「財務預報」為公司應公開揭露資訊之規定。未公開財務預報之上市公司，不復

有處罰規定，則行政法院得基於下列何項理由作成判決？ 

原處分作成時，並無違法不當，應以起訴無理由駁回  

訴願程序終結時，原處分並無違法不當，應以起訴無理由駁回  

行政訴訟提起時，原處分並無違法不當，應以起訴無理由駁回  

行政訴訟言詞辯論尚未終結，法令變更，應以起訴有理由，撤銷原處分 

  某甲經營電子遊戲場，擅自變更營業級別，被主管機關查獲，經處予罰鍰，並命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仍繼續營業者，將廢止其電子遊戲場業遊戲級別證與商業登記。此限期

改善之性質為何？ 

     

    

  老王因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被處罰鍰 5 萬元，由於未被限制出境，老王後來陸續出

境三次，卻未繳清罰鍰。行政執行處下列作為，何者錯誤？ 

因其滯欠金額未達 10 萬元，故不得限制其出境  

因其已出境三次，得限制出境  

  

顯有逃匿之虞，得限制出境 

  老王因酒醉駕車不幸死亡，有關其子小王是否應繳納老王生前所滯欠之罰鍰的問題，下列

敘述何者正確？ 

 

只要是公法上給付義務，即不因義務人死亡而消滅。小王應負擔該項罰鍰繳納義務 

行政執行處得就小王之自有財產逕為執行  

老王遺有財產，行政執行處得逕對遺產執行 

  依行政執行法之規定，下列何種情形不構成停止管收之事由？ 

管收期限屆滿  

  

   

 

  依現行實務見解，下列何種情形，行政機關得分別裁處罰鍰？ 

甲變更建築物使用用途，未經許可放置電子遊戲機供他人使用，違反建築法及電子遊戲

場業管理條例規定  

乙公司申報 99 年度營利事業所得稅，經國稅局查獲漏報稅款，且其負責人未依法扣繳

稅款，違反所得稅法規定  

定  

甲未經核准擅自於河川採取土石，違反刑法竊盜公有財產及水利法規定 

  甲向乙警察分局申請於 10 月 10 日上午舉行從臺北火車站至國父紀念館之遊行活動，乙

審查後，不得為下列那種行政行為？ 

對甲之申請不予許可  

要求甲之遊行時間改為 10 月 10 日下午三點以後  

要求甲繳交 500 萬元之保證金，以利事後街道之清潔工作  

要求甲之遊行路線應避開忠孝東路 2 段 

   直轄市政府為整潔市容，公告宣導所有民眾帶寵物外出時，應攜帶動物排泄物清潔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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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措施之性質，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一般處分    

行政規則   

  下列何者並非基於行政損失補償所為之給付？ 

行政機關撤銷違法授益處分後，對信賴值得保護之受益人所給付之金錢  

行政機關廢止合法之授益處分後，對信賴值得保護之受益人所給付之金錢  

訴願機關作成情況決定後，原處分機關給予處分相對人之金錢給付  

行政機關基於維護公益，單方終止行政契約後，給予契約相對人之金錢給付 

  下列有關國家賠償責任之敘述，何者錯誤？ 

人民請求國家賠償被拒絕時，原則上應向行政法院提起一般給付之訴  

提起國家賠償訴訟前，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賠償  

  

人民主張行政處分違法請求國家賠償時，賠償義務機關原則上為原處分機關 

  甲因慢性疾病居住他處調養，未於住所居住，亦未委託他人代收，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乃以

寄存送達方式，將判決書寄存於住居所所在地之郵局。甲返回住所後，不服臺北高等行政

法院判決，惟已逾 20 日上訴期間，依行政法院裁判見解，得依下列何項理由請求救濟？ 

甲因病住院且未委任代理人，屬不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得聲請回復原狀後，提起上訴 

甲因病住院且未委任代理人，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之判決採寄存送達為不合法，甲得提起

上訴  

甲因病住院且未委任代理人，非屬不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已逾上訴期間，不得聲請上訴

救濟  

甲因病住院且未委任代理人，判決確定之不變期間，應自甲出院實際得受領時起算，甲

得提起上訴 

  下列有關國家賠償制度之敘述，何者錯誤？ 

國家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若以「損害發生時」起算為五年  

國家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若以「知有損害時」起算為二年，所謂「知有損害

時」僅指被害人知有損害之情事，不以被害人知悉國家賠償之原因事實為要件 

行政機關給付國家賠償後對於公務員之求償權，僅限於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 

行政機關對於公務員行使求償權時不必然為全額求償 

  依我國司法實務上之見解，下列何者不具有行政訴訟法上當事人能力？ 

私立學校   

非法人團體  

  原住民敬老福利生活津貼由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勞工保險局核發。甲不服勞工保險

局認定其不具原住民身分，不得領取該津貼之行政處分，應以下列何項機關為訴願管轄機

關？ 

勞工保險局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為興建北宜高速公路，報經內政部核准徵收 X 之土地。X 向行政

院提起訴願遭駁回，乃以內政部為被告，提起撤銷土地徵收處分之訴訟。國工局未依土地

徵收條例，先行與 X協議價購。不過，X 起訴時，該道路已接近完工，通車在即。本件受

訴法院若認定內政部之徵收處分違法，依行政訴訟法第 198 條之規定，不得作出以下何種

判決？ 

於判決主文中諭知內政部對 X 之土地徵收處分違法  

 X 之訴  

 X 負擔  

 X 之聲明，就 X 因違法處分所受損害命內政部予以賠償 

  下列有關確認訴訟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律關係確認訴訟」相較於「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與「一般給付訴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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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補充性關係  

起「確認沒入處分違法之訴訟」  

分無效  

甲之土地被徵收且已執行完畢，但其後該徵收處分因故失其效力，若對於徵收處分是否

失效等問題引發爭議，得提起「法律關係確認訴訟」 

  下列關於行政訴訟上共同訴訟之敘述，何者正確？ 

必要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行為，不論有利、不利於共同訴訟人，其效力皆及於全體 

原告請求撤銷之行政處分如係二以上機關共同為之者，被告應屬於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於普通共同訴訟，其一人之行為所生利害，均及於其他共同訴訟人  

固有必要共同訴訟人須全體共同向法院聲明，始得續行訴訟 

  有關行政程序法所定「行政行為之內容應明確」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行政行為之內容意涵應使人民可以理解   

為受規範者所得預見  

所使用之文字意義應具有公平性   

 

  訴願人對於確定訴願決定申請再審。有下列何種情形，原訴願決定機關應不予受理？ 

逾越法定期間  

  

  

 

  有關條約之批准，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條約必須經締約國批准始能發生國際法上之效力  

條約不須經締約國批准便能發生國際法上之效力  

條約是否需要批准取決於全體締約國之決定  

 

  根據聯合國憲章第 63 條規定，經濟暨社會理事會得與聯合國憲章第 57 條所指定之任何

專門機構訂立協定，訂明該機構與聯合國建立關係之條件。試問以下選項中的國際組織何

者「非屬於」聯合國體系中的專門機構？ 

       

  試問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負擔個人責任  

 1949 年日內瓦四個公約和 1977 年二個附加議定書之規定，設立羅馬國際刑事法院 

依 1907 年海牙第四公約第 3 條之規定，交戰國應為其武裝部隊因違反陸戰法規而造成

的損害，負賠償之責  

 1978 年國際紅十字會提出一份「武裝衝突中國際人道法基本規則」，並非有拘束力之

法律文件 

  有關國際法主體之陳述，下列何者最為正確？ 

當代國際法發展之結果，所有國家均接受個人已成為國際法主體  

  

 

當代國際社會成員對於教廷為國家並無太大爭議 

  下列有關承認制度之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承認必須以明示之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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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承認在實踐上可分為法律承認與事實承認，但在政府承認則無此種區分 

  國際法上對於個人應負擔之責任多半規定於國際協定中，以下就個人應負國際法上責任之

情況，何者錯誤？ 

人，包括滅絕種族罪、違反人道罪、戰爭罪和侵略罪等  

 1948 年訂立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規定，凡犯滅絕種族罪之個人（尤其是國家

元首或軍事將領），均應懲治之  

 1984 年禁止酷刑公約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一切酷刑行為均應訂為刑事罪行，締約國

必須對觸犯罪行之個人起訴，或引渡給有管轄權之國家  

 1993 年之「前南斯拉夫國際刑事法庭」及 1994 年之「盧安達國際刑事法庭」均由國

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負責籌設成立 

  依相關國際海洋法公約，海盜行為之犯罪地是： 

公海或任何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地方   

  

鄰接區   

 

  有關領事館的設置，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與國家得相互設置領事館   

  

國際組織與國際組織得相互設領事館  

 

  下列何者非目前國際法所承認的合法領土取得方法？ 

兼併（annexation） occupation）  

prescription）  cession） 

  依據聯合國憲章第 2 條，下列何者不是聯合國本身及其會員國所應遵守之原則？ 

國民待遇原則    

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原則   

  我國法院就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6 條關於反致規定之適用，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6 條之規定，於準據法為當事人之本國法時始有適用 

本條規定之反致包括直接反致、間接反致，但不包括轉據反致  

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45 條規定，婚約之成立，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並無本條反

致規定之適用  

當事人為無國籍人時，無本條反致規定之適用 

  甲為無國籍人，甲在 A、B 兩國有住所，甲因行為能力在我國涉訟。下列敘述，何者正

確？ 

甲在 A 國有居所，應依 A 國法  

 A、B 兩國中有一為中華民國者，應依中華民國法  

關於住所之衝突，我國採同時取得與異時取得而異其標準  

甲先取得 A 國住所，而後取得 B 國住所，應依 B 國法 

  甲男、乙女為 A 國人，情投意合結為夫妻。甲男在某次外出途中，車禍身亡。乙女獨自扶

養三歲女兒丙，並於五年後嫁給 B 國人丁，兩人於婚後遷居臺北。丁欲收養乙的女兒丙，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關於收養之問題，涉及法庭地之公安，我國現行法採法庭地法主義  

關於收養之成立要件，為兼顧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之利益，應累積適用收養人與被收養人

之本國法  

收養成立後，如變更國籍者，因考慮收養關係之繼續性特質，應依新的國籍決定其本國

法  

收養之效力，依收養成立當時收養者之本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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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男子甲與女子乙共赴 A 國留學，之後在 A 國就業、結婚。甲、乙均歸化取得 A 國國

籍，甲拋棄我國國籍，但乙仍保留我國國籍。甲在 A 國任職之丙公司派甲來臺擔任臺灣地

區總裁，時間預計為二年，二年後甲就可以回 A 國高升為總公司之總經理。乙眼見甲有這

個好機會，遂辭職陪甲回臺。不料，回臺後，甲與臺灣分公司內部之職員發生婚外情，乙

憤而向我國法院訴請離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國法，乙之本國法依內國國籍優先原則，為我國法  

 A 國，再加上甲、乙歸化 A 國已久，故乙得主

張其本國法應為 A 國法  

定可否離婚  

離婚事涉我國公序良俗，乙又具有我國國籍，從此觀點，我國應為關係最切之國 

  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17 條關於意定代理準據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代理權之授與，與其原因法律關係（如委任契約）各自獨立，各有其準據法  

本人與代理人間法律關係，不採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  

法院於認定某地是否為關係最切地時，應斟酌所有主觀及客觀之因素，除當事人之意願

及對各地之認識情形外，尚應包括該地是否為代理人或其僱用人於代理行為成立時之營

業地、標的物之所在地、代理行為地或代理人之住所地等因素  

 A 國人甲（本人）授權在 B 國營業之 B 國人乙（代理人）處分甲在 B 國之財產，

甲、乙未明示合意定其應適用之法律，則就甲、乙之間關於其授權之內容及範圍之爭

議，B 國法律乃關係最切地之法律 

  A 國人甲基於買賣之法律關係，對 B 國人乙有請求支付價金之債權。某日，甲將對乙之債

權賣給丙，兩人並做成債權讓與之合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債權讓與為法律行為發生債之法律關係，以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律  

關於債權讓與對於債務人與其他第三擔保人之效力，皆依原債權之成立及效力所適用之

法律  

甲將對乙之債權賣給丙，關於甲與丙間所締結之債權買賣契約，甲丙得合意定其應適用

之法律  

債權讓與為準物權行為，關於讓與人與受讓人間法律關係之準據法，為原債權成立地之

法律 

  甲為 A 國人，住在 A 國邊境，於 B 國某貿易公司上班，經常開車往返於 A、B 兩國。某

日下班後，駕車於 B 國，見路旁一隻小狗，奄奄一息，雖脖子上帶有項圈，卻找不到主

人，甲於 B 國請獸醫診治，帶回家後旋即找到主人乙。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若甲欲依無因管理之法律關係向乙主張權利，則因主要管理地點在 A 國，因此 A 國即

為所稱之事務管理地  

關於無因管理所生債之法律關係，其準據法應準用契約關係之準據法，因為無因管理在

性質上為準契約  

事務管理地係指著手實施無因管理之地點，因此本案例中 B 國即為事務管理地 

管理人著手實施管理後，若管理地點發生變更，則關於準據法之適用採變更主義，應以

請求前最後管理地之法律為準據法 

  我國國民甲在 A 國經商，與 A 國商人乙發生糾紛。甲回國後，乙在 A 國起訴，甲未出

庭，故 A 國法院以一造缺席判決甲敗訴。乙現持該判決請求我國法院執行。甲則抗辯 A 

國無管轄權，並抗辯未受合法通知。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國法院是否如同甲所主張為無管轄權之法院，以程序依法庭地法之原則，應依 A 國

法認定  

 

我國法院承認判決時，應就該外國判決所適用之法律是否有誤再為審查  

 A 國判決內所認定之事實，我國法院不應再為審查 

  甲為杜拜國人，杜拜國為伊斯蘭教國家，允許一夫多妻。甲分別娶杜拜國民乙、日本人

http://www.public.com.tw/
http://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01司法官一試) 

共 10頁 第 10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

tw 

公
職
王 

丙、中華民國國民丁女為妻，並在杜拜國共同生活，嗣因丁不耐杜拜國夏天高達攝氏 45 

度之氣溫，乃私下回到中華民國臺北。甲因而在中華民國法院起訴，請求丁應回杜拜國履

行同居義務。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關於甲、丁婚姻是否有效之問題，應適用婚姻效力之準據法  

甲、丁重婚之問題，應適用杜拜國法律  

丁為中華民國人，關於甲、丁婚姻之效力，適用中華民國法律  

本件甲、丁同居義務之準據法為杜拜國法律，為當事人住所地法，故無涉外民事法律適

用法第 6條反致規定之適用 

  A 國公司甲向該國乙銀行借款。甲為我國公司丙最重要的客戶，故要求丙提供其所有而座

落於我國之土地設定抵押權以擔保甲對乙銀行之借款。由於乙銀行在我國亦有分行，故 A 

國之總行應允由丙提供抵押權擔保。之後，乙銀行在 A 國之總行將其對甲之債權包裝成金

融資產出售給丁公司，丁公司將其證券化，再賣給一般投資人。當時借款時，就借款契約

約定以 A 國法為準據法。現在證券化後，請問對丙而言，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乙銀行將對甲之債權讓與丁，對丙之效力應依 A 國法而定  

乙銀行將對甲之債權讓與丁，對丙之效力應依我國法而定  

乙銀行將對甲之債權讓與丁，對丙之效力應重新約定準據法  

乙銀行將對甲之債權讓與丁，對丙不生任何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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